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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我们整个现代社会体系所绕转的轴心 [1]，这是马克思劳资理论的核心观

点之一。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简单的生产工具和复杂的机器装置的分析，为人们

呈现了资本家如何利用技术塑造劳资权力不平等的现实图景。在批判资本之恶的同时，Ђ不否认

资本的文明面：“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其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较之奴隶制、农奴制，更

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927-928

事实上，“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3]405，资本的文明作用是有限度的。全面认识资本的本质特性，

科学把握资本的行为规律，辩证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文明之间的张力关系，是实现国民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劳动已逐步成为数字化信息时代人类劳动范式的最新样态，催生出大量

的劳务派遣、业务外包、网络兼职和依附型自雇等灵活性用工形式。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

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生产以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方式再塑劳资契约关系。

以数字技术为驱动的平台资本以智能生产、数字商品、财富集中、地位垄断为主要特征 [4]，在加

快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重塑了资本逐利的内在逻辑，“要求以革命性的生产方法，建立一个高

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5]，逐渐形成了一种“去劳动关系化”现象。

在平台智能算法加持下，资本平台与平台从业者之间的劳动契约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在促

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的同时，有效化解资本平台与平台从业者愈发尖锐的数字契约矛盾？需要从

劳资契约产生不平等的根源去分析资本的本质和规律，找准数字契约关系的问题症结及其破解之

道，从而为保障平台劳动者合法权益、改善平台劳资关系提供可行性路径。

 数字契约与劳动正义：资本平台劳资关系的解蔽与指引
*

史亚博

( 1. 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2. 广西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广西  南宁  530022 )

［摘  要］数字经济时代，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是维护数字劳动正义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基础保障。本研究以剖析资本的本质特性入手，阐明数字时代资本平台存在的数字契约矛盾及其异化

原理，接着分析我国平台契约关系面临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最后从制度、平台、技术的三重维度提出应对之

策。研究认为：数字劳动正义是资本平台劳动权益的契约保证和价值指引。应通过国家公权力强化数字劳动主

权，健全劳动权益保障体系，规范资本平台与算法权力，合理分配平台劳资利益，构建以人为本的技术价值观，

从而促进数字劳动正义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

［关键词］平台；平台从业者；劳动关系；劳动正义；数字签约权

［中图分类号］F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24）05-0103-10



                                   第五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24 年 10 月

· 104 ·

一、资本主义工厂契约：劳资关系不平等的本质特性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中，随着资本生产模式朝着工厂生产方式演变，马克思在揭露劳资关系本

质过程中发现了工厂“契约”内含着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被支配与支配的权力关系。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指出，只要劳动者还保持着“为自己积累”的劳动模式，劳动者利用生产资料所生产的

一切劳动成果完全归自己所有，那么资本主义积累和生产方式就会荡然无存 [6]879。马克思深刻揭示

了资本家通过占有和剥削劳动力获得剩余价值 [G'（G+g）] 的劳动结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资

本的增殖过程表现为：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并从劳动力市场中购买到劳动力，生产成本由资本

家负担，经过生产过程 P，最终实现 G 向 G' 的增殖。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成为剩余价值产生

的构成要素，特别是直接生产者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马克思在强调追逐价值增殖之时，并未

否定资本的文明作用。较之以往，资本使科学技术和“三大自然力”纳入生产过程，通过创新劳

动的组织形式和技术手段，历经简单协作、分工协作、机器大工业等生产方式，“从这些社会劳

动形式发展起来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还有科学和自然力，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7]。生产力的变

革促进了生产模式的渐进升级，解放了旧制度下的劳动力，并孕育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契约”的物

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原始资本积累的狂热追逐是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契约”的

最大诱因。马克思对此强烈批判：资本主义“契约”的本质在于剥削而非保护，只为了维护资本所有

者截获的剩余价值，而不是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利。马克思对此举例：“在英格兰，有的农村直到目

前为止，一个工人还常常因为在安息日在自己房前的园圃里干点活，亵渎了安息日而受到监禁的处罚。

但是同样是工人如果在星期日不去金属厂、造纸厂或玻璃厂干活，那么即使是出于宗教的癖性，也要

按违反契约论处。如果对于安息日的亵渎是发生在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内，正统教徒的议会就充

耳不闻了。”[6]3061850 年前后，为了缓解工人对资本家无限度榨取剩余价值的不满，西方国家相继开

始了针对工人的工厂立法，确立以“平等、自由、诚信”作为基本原则的资本主义“契约”精神。然而，

工厂立法中的所谓“平等、自由、诚信”不过是资本家维护“平等地剥削劳动力”[6]338 的平等和自由，

实质上依然是不平等，这充分暴露了资本家“契约”精神的虚伪面目。

（一）资本主义工厂契约对劳动时间的虚伪规定

资本主义工厂契约的虚伪面在于“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购买了劳动力。劳动力在一个

工作日内的使用价值归资本家所有”[6]269。马克思在深入考察工厂内部生产现状后，发现了资本家

利用劳动时间的虚伪技巧：“Ђ们所以走运，全靠欺骗公众，压榨工人，要工人劳动 18 小时，而

只给 12 小时的工资。”[6]290-291 在批判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时间时，马克思假定“劳动力是按照它的

价值买卖的”[6]267，而劳动力价值“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6]267，当资本家与劳动者互

相交换时，资本家仅仅付出直接生产者维持一天劳动的消费价值就获得了使用劳动力的权力，并

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获利，而支付给直接生产者的工资却远低于劳动者创造的商品价值。可见，资

本家在劳动时间的最低界限和生理承受的最高界限之间实现了对劳动力的极致剥削和无情利用。

（二）资本主义工厂契约对劳动强度的虚伪规定

从资本增殖过程看，资本存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榨取每一滴劳动血汗和一定比例的剩余

劳动价值 [6]297。为达到目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强度成了资本家逐利的必然选择，于是“换

班制度”产生，在一昼夜 24 小时内实现占有劳动和剥削劳动。虽然 24 小时昼夜轮流工作制克服

了同一劳动者的生理界限和道德界限，但是依然难以掩盖资本主义生产的残酷面。例如，24 小时

两班倒为白天 12 小时、夜间 12 小时，而经常性采用的方案是白天 12 小时工作的人与晚上 12 小

时工作的人并不轮换，“做夜工的少年在白天也不能睡觉，不能得到必要的休息，Ђ们只好在第

二天不停地到处乱跑”[6]298；在内勒—维克斯公司炼钢厂，未满 18 岁的男孩在温度 86°—90°（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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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氏温度，相当于 30—32 摄氏度）的厂房内做夜班，被炼钢厂主解释为“这些男孩根本不感到酷

热难熬”[6]301。对资本家而言，提高劳动强度“并不认为特别值得谴责”，相反，在资本家心里，

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而不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因此，在工厂契约形式规定下，资本家是支配者，

而劳动者是被支配者，当权利平等之时，力量（权力）就起了决定性作用。就其目的来说，资本

逐利的原罪直接决定了资本主义工厂契约的原罪属性。

（三）资本主义工厂契约对工人工资的虚伪规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资对劳动者不利之处在于“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

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6]619。德国政治

经济学家韦伯认为，“现代雇主为了保证从Ђ的雇员那里得到最大可能的劳动量，所运用的技术

手段就是计件工资制度”[8]。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不仅运用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欺骗劳动者，还通过

各种方式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家的“辛勤汗水”，在雇佣劳动条件下以“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

工人的无代价劳动”[6]619。资本家最关心的是如何“用最少的货币换取尽量多的劳动”[6]621 以及“劳

动力的价格和劳动力执行职能时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6]621。因此，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工厂

的劳资契约关系，实际上揭示了“剩余价值—工资”和“劳动价值—工资”相互转换的真正本质，

绕开了工厂契约的虚伪外表进而“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6]622。

从社会文明形态演变的角度审视，契约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进步标志。马克思指出，

“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这种趋势并非只是经济学著作中表现的外部结果，

也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9]。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增殖逻辑中，资本呈现追逐剩

余价值最大化和无限扩张的本性。于是，在资本权力与劳动人权的激烈斗争过程中，资本逐利逻

辑与人本权利逻辑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消除的矛盾，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

私有制之间固有矛盾的微观表现和物质化呈现。因此，资本逐利逻辑主导下的工厂契约从产生之

时就具有剥削劳动力和追逐剩余价值的根源特征，资本主义生产工具的革新，导致工人与机器、

工人与资本家、工人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一直存在，推动着劳动契约关系跟随信息时代的

劳动过程跨国化和非生产性劳动嵌入、数字时代的劳动过程流通化和数字化而不断演变跃迁 [10]。

诚然，资本也并非万恶，马克思对资本文明的“三个有利于”剖析，并未否认资本的文明面。

马克思肯定了资本的组织生产功能，“劳动本身只有在被资本吸收时才是生产的”[3]268，资本主义

大工业彻底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对自然的依附性，创造出“人化自然”的价值。资本不仅具有生产性，

还有超越以往一切生产形式的高效性，促使生产关系因科技的生产力与各种自然力的导引而发生

变革，以商品生产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广泛联系，“只有资本……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

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3]390。其一，在劳动方式上，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劳动联合“并不是靠强制

劳动、徭役劳动、奴隶劳动而强迫实现的”[3]593，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其二，在商品形式上，

基于商品拜物教性质，生产关系表现为“物的联系”，“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

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2]90，进而形成“人的独立性”，“形成普遍的社会物

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3]107。其三，在世界市场上，资本的

趋势是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 [3]388。资本不断寻找原料产

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形成了生产和消费普遍联系的世界市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得到加强，使“单

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3]111。可见，只有辩证分析资本的矛盾特性和行为规律，才能准确把握资

本与劳动的关系全貌，为规范和引导资本发挥积极作用奠定基础。

二、契约数字化：资本平台劳资关系的异化原理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能否实现劳动契约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真正尊重，实现资本与劳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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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良性互动？通过生产的技术变革以及劳动组织形式的更新，资本正在“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

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2]288，进一步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实现了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关系

的“普遍占有”，使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图景更加清晰。然而，随着契约数字化，资本平台与平台

从业者之间的契约矛盾逐渐显现出来。数字时代的劳动者尽管从物质条件、生活质量、文化教育等

方面得到了显著提高，但资本平台也在不断谋构强制性的平台协议。在资本与数字技术的双重影响下，

平台劳动者的自我意志不断消弭、主体意识不断淡化，使其生活空间环境被“消费”裹挟。以数字

劳动为代表的平台模式不断出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信息泄露”“霸王条款”“虚假招聘”

等侵犯劳动者和消费者权益的新乱象。该平台模式以数字技术为基本支撑，借助网络平台或应用程

序为用户提供分享、借贷、租赁或购买商品等有偿性服务工作，实现虚拟服务的高效精准匹配且交

付过程不受时空限制，既包括在线教育、软件开发、网络金融服务等高技能的知识密集型工作，也

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低技能熟练型劳动岗位。事实上，从手工生产、机器大生产、

电气化生产再到信息化和数字化生产，生产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改变了劳动契约的表现形式，

却未触及维持资本索取劳动剩余价值的增殖逻辑和逐利空间。数字智能算法的资本化运用推动数字

劳动走向全面异化，通过压缩劳动弹性、加速劳动过程、规训劳动行为等 [11] 方式实现资本增殖。因

此，尽管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资本平台与劳动者的地位，基本满足了法律对维护劳动权益

的规定，但人格化的资本平台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索取行为却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变得更加隐蔽。

（一）劳动生产方式新异化：资本平台把控规则制定权和“数字签约权”

在数字资本化时代，许多社会关系以数据关系的交往方式予以呈现，数据作为一种核心生产

资料被资本平台控制和垄断。平台在经济活动中承担着劳动资料的重要角色，以数字技术、数据

和算法为核心要素形成技术型劳动工具，实现对传统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数字化改造。平台借

助数据分析系统严格掌控着大量的数据流，以数据垄断模式迫使直接进行买卖交易的双方不得不

遵守平台规则，构建了“App+ 数字签约”的接触模式，导致平台劳动者实质上处于平台规则的从

属地位。以网约车平台为例，从驾驶员接触和注册平台 App 开始，网约车平台就获取了劳动者的“数

字签约权”。作为典型的非标准就业形式，“数字签约权”具有明显的强占性逻辑，借助平台智

能算法管理，超越了全职、无限期、从属和双边雇佣关系的基本属性。作为资本的强势方，构建

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智能监控平台，有效降低劳动者的信息搜寻成本和劳动耗费时间，并在数

字技术迭代过程中不断更新自身的设备与工具，甚至制造出虚拟货币等，按照它在社会总资本中

占有的份额享受着支配主导权。显然，网约车平台依靠这种强势的平台资本权力制定了支配性规则，

并抹掉了资本平台对驾驶员的责任关系，而驾驶员只能无条件服从，并且复杂的电子协议一旦登

录成功就隐藏在大部分驾驶员不易发现的应用程序内。可见，资本平台催生了一种新的劳动形式，

持续把控着平台从业者的数字劳动数据，凭借权力手段介入生产和再生产的全过程，使数字劳动

者逐步陷入由数据流搭建的信息孤岛中，并导致人的主体性被抽离。

（二）生产劳动过程新异化：资本平台将生产资料预付成本转嫁给平台从业者

基于技术控制和算法管理的运行逻辑，平台借助算法系统进行更加严格的约束、管理和监督，

实现对劳动生产过程的控制。从劳动过程看，平台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对劳动者剩

余价值进行三重索取。以自媒体从业者和网络主播为例，一是站在平台从业者角度看，从业者与

平台形成契约关系，成为类似于独立经营的“自雇者”，即鉴于平台从业者的就业身份不清晰、

雇佣关系不明确，平台以平等的合作关系，强行将预付用工成本、运营风险和技能提升责任在很

大程度上转移给平台从业者。Ђ们必须为自己购买生产资料或支付租金进行租赁活动，这一行为

实际上是资本平台利用规则将自身应承担的生产资料成本转嫁出去，实现了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

约，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索取过程（g1）。二是平台从业者在网络平台上完成准备阶段后，开始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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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创造和网络直播等非物质性劳动。然而，根据平台若干规则，新入职的主播和自媒体从业者

要经历新手培养期，完成规定目标才能获得提成收入，这一阶段的劳动成果全部由平台获取，这

是第二阶段的索取过程（g2）。三是平台从业者转入自负盈亏的劳动过程中向平台缴纳比例不等的

平台佣金，形成了平台对从业者的第三阶段的索取过程（g3）。在这三重索取过程中，资本平台从

数字劳动中获取的剩余价值等于三者之和（G'=g1+g2+g3），但这一切对平台劳动者来说只能被动

接受。基于降低劳动成本和规避法律责任的现实考量，多数平台与劳动者签订了承揽合作协议，

使得这些平台劳动者以明显的“自雇者”身份进行劳动服务，其谈判和议价能力被削弱，在平台

劳动活动过程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本质上归结于平台与劳动者的法律从属关系判定，一旦彻

底揭示了平台劳动者对平台的隐蔽依赖性，认定平台劳动者的就业法律身份，明晰了平台工作的

从属雇佣关系，就能使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和享有的社会保障权益得以彰显。

（三）数字劳动时间新异化：资本平台雇佣半日制或临时工以增加无酬剩余劳动

平台能够实现对剩余劳动的无酬占有，主要依赖于平台强大的信息聚合“网络效应”，即在

数字平台智能算法加持下形成了强中心化的聚合效应和离散化的发展趋势 [12]。斯尔尼塞克指出，“平

台不是从根本上建立一个市场，而是提供基础设施来调解不同的群体”[13]。与传统商业模式相比，

资本平台的关键优势是依托数字技术构建的庞大数据库，以技术控制方式植入强大的算法管理，

监测各环节的劳动过程，逐渐加强对劳动者的控制，也涉及流通领域或行业，将劳动者整个价值

运动纳入虚拟化的“数字控制”中。凭借平台信息聚合效应形成新的劳动场所，能借助智能算法

掌握不同用户的真正需求，这也是平台实现利润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了减少有酬劳动，资本平台

尽可能少雇佣全职工人而大量雇用半日制或临时工人，实现对平台劳动者碎片化时间的利用，既

能实现资本增殖，又无须支付额外工资，可以最大限度提高资本利润率。据调查，平台就业路耗

时间长，网约车司机的接单服务时间占劳动总时间的 46%，每天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路边待单

或在路上空驶，并迫于生存压力长期负荷工作、休息时间不足，平均每周工作 6 天以上的占比为

86.81%、平均每周工作 7 天的占比为 31.6%[14]68。一些平台外卖骑手普遍超时工作，88.12% 的受

访骑手每天工作 8 小时以上，甚至有 22.77% 的受访骑手每天工作 12 小时以上 [15]。对资本平台而言，

雇佣大量的全职劳动者显然会承担一些无效成本，增加资本逐利负担，而只雇用临聘者或自雇者，

可以让平台劳动者自行承担时间成本，从而减少有酬且无效的劳动成本。

回顾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的劳资契约发展脉络，可以追寻到蕴含其中的两个变化趋势：一是

随着生产技术向数字技术革新，资本逐利的方式逐渐从丑陋粗暴转向“温情脉脉”，劳资关系由

工厂立法的显性不平等转向了资本平台同个体直接签署电子协议的隐性不平等；二是生产技术的

数字化革新改变了工作方式，也引发了社会财富向超级资本平台的新一轮集聚。作为中性工具，

数字技术并不能改变劳动对资本的实质从属，反而导致平台劳资契约向隐性不平等方向恶化。从

数字资本化的视角出发，资本对数字劳动的负效应在对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重构的过程中呈现出

数据劳动控制化、逐利过程隐蔽化、劳动主体迷失化、主体关系对立化的新特质 [16]。在此背景下，

在科学认识和规制资本的基础上，如何维护平台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将成为数字时代必须面对的社

会现实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全面加强对资本的导引，充分认识和吸收资本的文明作

用，坚定不移地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关系进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创造新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关联，

肯定了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17]219，

强调要“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17]220，“促

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1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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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理上确证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17]218 的内在机理和价值

意义，为新时代不断提升党驾驭资本的能力、发挥资本文明作用和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根本遵循。

三、劳动权益弱化：制约平台数字契约关系的现实问题

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发挥着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融合、优

化配置和创新创造的关键驱动力。在资本实践上，我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利用国家和社会

的力量，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建设现代化经济运行体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发展。例如：

通过有效的结构调整、资源重组，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强化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发挥投

融资的正向功能，加大高科技产业体系的资金支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17]205，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根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 年）》，

2023 年数字经济规模超过 55 万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10%[18]。数字经

济活力日益澎湃，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长期以来，在平台算法和信息技术作用下，平台经济已经全面迈向创新、开放、规范、共赢

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呈现出市场结构多维化、平台用工规模化、关系主体多元化、劳动契约形式

多样化等特点。然而，数字媒体和信息技术也使劳动者的时间压力增大与自身主体性抽离，将人

的生产劳动转变为边缘化的“客体”劳动。劳动主体开始从传统的生产领域向网络虚拟空间转移，

使劳动者主体能动性发挥、创造性和自由个性被进一步抑制，使之逐步成为一种劳动工具。这种

非典型化的数字劳动形态给平台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使其无法得到相应的法

律保障和平等的契约关系。

（一）制度保障不足导致数字劳动风险高

多数平台与劳动者建立的是一种灵活的、非正式的、合作性雇佣关系，以“去劳动关系化”

为典型特征的隐藏劳动关系 [19]83，难以有效保障劳动者权益。一旦技术结构调整、制度保障不足，

处于弱势地位的平台从业者将面临多重风险。例如，在这种新型就业形态下，弹性工作时间、平

台算法机制模糊了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边界 [20]，导致劳动者隐性加班、工作时间过长、休息权

益受到侵害、生活质量持续降低。多数平台从业者承担着不同的职业风险，处于中低社会保障水

平。由于未建立正式的劳动关系，部分从业者并无工伤保险等权利。长此以往，平台工作稳定性差、

收入波动性大，以及缴费责任主体不清而使得平台从业者不得不以自雇者身份承担双重缴费义务，

对养老保险等长期制度安排的参保意愿也不强。据调查，45.49% 的平台专职人员和 38.96% 的外

地户籍劳动者未缴纳社会保险，平台为劳动者缴纳意外伤害保险的比例仅有 16.44%[14]64。这些平

台从业者面临较大的职业伤害风险，但享有工伤保险的比例仅为 44.7%，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的参保比例分别为 42.1% 和 65.1%，远不及传统就业群体 [21]。因此，亟待从法律政策和制度建

设入手，加强平台从业者权益保障的立法工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法治手段引导和规范资本平

台行为，进一步健全劳动工伤、休息休假、集体协商、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

（二）平台监管不力造成劳动关系不对等

尽管快速发展的数字化进程重塑了劳动时间和劳动场所，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能力和时间选

择适合的零工或小时工，即零工经济。然而，一些平台方认为自己扮演着平台劳动者和消费者之

间的中介角色 [22]，或自身定位为“技术公司”和“数字市场”，通过数字技术将服务提供者与需

求者相匹配，试图将自己从传统劳动关系的“从属性”争论中抽离出来 [23]。实际上，借助庞大数

据库的算法控制，平台几乎垄断关键性的生产资料“数据”，实时监测各环节的劳动过程，对价

值链与信息链进行“全景控制”。从此，平台从业者被抽离了自身主体性，承受着日益沉重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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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压力，再加上平台从业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学习培训机会少，对快速的生活节奏时常感到

无所适从。针对刚入职的平台从业者，线上平台并不承担大批量的入职培训，多数平台从业者与

平台之间尽管存在契约关系但并无直接的劳动关系，这加剧了数字劳动关系的不对等和不稳定性。

究其原因，平台用工性质的认定不清、数字劳动保障体系与平台监管规范体系不够健全，缺乏充

分的劳动保障合同与相关法律，导致从业者的职业发展空间、维护权利行为受到限制。

（三）算法技术逻辑迫使人的主体性迷失

以算法为核心的技术更新是平台拥有强大等级组织能力的关键。平台对线上交易拥有绝对的

话语权和支配权，如订单议价权、佣金回扣标准定额、服务标准制定和奖惩制度等，平台从业者

只能无条件服从，接受平台的任务分配并在平台监测下完成服务劳动，具有较强的平台依赖性。

这种严格的监管体系和考核标准趋于算法技术与工具理性而缺乏价值理性，增加了从业者巨大的

心理压力，带来了诸多不安全因素。借助一套严格的顾客评价和基于算法的监督系统，平台决定

执行的任务数量和劳动报酬，也可以对违反规章制度的从业者进行处罚，这造成了平台从业者时

常担忧劳动排名、劳动评价、劳动安全等紧张情绪。在平台算法的运行体系中，数据、数据的编

码与采集，共同组成了算法时代中人的主体性 [24]。然而，由于劳动过程和生产空间的虚拟化、陌

生化，遮蔽了现实的人际关系和生产关系，使得从业者在数字技术中逐渐迷失自我、情感互动缺失、

疏离程度加深，这也容易加大社会裂痕。简言之，数字时代的平台与从业者之间依然未摆脱长久

以来“强资本—弱劳动”的劳资关系格局。数字技术开启了由数字构成的网络生存空间，在创造

繁荣景象的同时，也造成了数字技术变革下平台劳资契约双方的理性缺失，如关系复杂化、地位

悬殊化、策略选择差异化等，从而降低了劳资关系的稳定性。

四、数字劳动正义：保障平台劳动权益的法治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为各类

资本发展释放出更大空间”[17]220。Ђ强调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规避由资本自身逐

利本性所造成的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视角出发，通

过分析数字资本化的平台劳资关系，掌握数字霸权和资本过度扩展的趋势，有利于我们从客观实

际出发加快构建维护平台从业者合法权益的制度与机制，从法规制度、平台规制、技术规范三个

层级完善有关措施，不断创建稳定和谐有序的劳资关系，从而实现数字劳动的公平正义。

（一）完善法规制度：约束平台强势的资本权力，强化平台从业者合法权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资本活动要依法进行。”[17]211 Ђ强调

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为资本行为划定边界，设立“红绿灯”，有效规范资本活动，为

推动资本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资本的功能和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健康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促进人民群众物质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然而，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生产关系，更是一种支配权力。

基于权力均衡的视角分析，劳资关系不平等是一种资本权力在场而劳动权力缺场的权力失衡，是

“劳动从属于资本”的典型依附。针对资本平台与劳动契约关系失衡的现状，有学者认为，对于

雇主与劳工之间力量不平等的现实，国家公权力可以对劳动契约进行修订和规范，通过国家公权

力的强制性干预调和两者之间的悬殊地位 [25]，以优化调整资本权力与劳动权力的关系。例如，在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与平台劳动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强制性地规定劳动者雇佣、劳动

安全与卫生、工作时间、社会保险等内容，涵盖了劳动契约的签订、履行和解除等各个环节”[26]，

真正从立法上强化平台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因此，要完善平台从业者权益保障的立法工作，特别

是在工时、工伤、基本收入、创新奖励、休息休假、解雇、集体协商、社会补偿和社会保险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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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供法律制度支持，健全权益保障体系。

基于劳资关系利益平衡的原则，不断优化政府规制方式，构建精细化的劳动关系保护体系和

监管模式 [27]。其一，适时修订和调整有关法规制度，全面构建包容型社会保障体系，有效匹配多

元化就业形态，推动税收融资和缴费型制度相结合，通过强制或自愿覆盖的方式将平台劳动者纳

入缴费型保险范围。其二，创新组合式政策设计，放宽平台劳动者就业时间、资格条件等，或者

允许中断缴费或推迟缴费，确保其积累足够的社保权益。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的制度供给，

对缴费端进行适应性调整，弹性设计缴费方式和基数，放宽原有的五险捆绑缴费方式，扩大社保

覆盖范围和参保自由度。其三，加强对算法产业促进与安全监管的立法，以助力算法产业生态建

设和系统治理，从而实现算法公平与正义。

（二）规范平台治理：制定平台劳动时间标准，清晰界定平台从业者身份

超长的劳动时间与平台从业者身份的不一致一直存在于平台劳资契约关系中，导致平台从业

者法律地位不清晰以及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例如，平台强制性地将平台从业者归类为非雇佣劳

动者（自雇者），引导部分平台从业者注册成“个体工商户”。从平台从业者权益保障角度看，

明确界定其身份归属至关重要，部分国内学者借鉴和提供了国外平台从业者的认定方法：一是主

张将大部分平台从业者认定为平台雇佣劳动者，认定标准是工作时间超过最低门槛的平台工人原

则上被视为雇员，除非属于真正的独立承包商或自雇者 [28]；二是实行举证认证，平台从业者只要

提供了与某平台客观存在的从业证据就可以推定平台和从业者之间的合法劳动关系 [29]。从现实层

面看，这两种方案都具有可行性和改造空间，而核心在于相关法律法规能否实现真正的合理对接。

2021 年 7 月 16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个部ༀ联合印发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

动权益的指导意见》，在提出“不完全符合确定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正式劳动关系—

不完全确定劳动关系—合作承揽关系”等三类就业形态，为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提供了初步框架。

基于平台与从业者之间雇佣关系的模糊性，有效辨识就业法律身份是准确界定平台劳资关系

的基本前提。现阶段，从属性仍是劳动关系认定的核心标准，主要包括劳动生产过程中的人格从

属性、组织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 [30]。其一，为有效甄别和规范平台的隐蔽性雇佣关系，在不彻底

突破传统劳动法、承认平台用工灵活性和与标准就业差异性的同时，对平台劳动者实行倾斜性保

护，扩大劳动关系的认定范围。其二，主要依赖事实从属性关系和经济依赖性标准，扩大雇员或

劳动者的内涵，结合用工事实等情况将平台劳动者归为受雇劳动与自雇劳动中间地带的第三类劳

动者 [31]，以经济控制标准、经济依赖性为指标设立明确的身份判定标准，包括劳动收入是否构成

主要生活来源、劳动服务是否为平台主营业务、劳动控制管理程度、双方关系的持久性等。只要

满足以上要件标准，就可认定服务提供者是劳动者和雇员身份，平台应担负雇主的社会责任，为

平台劳动者提供基本的福利待遇。其三，针对不同类型的平台，要结合实际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

明确平台和从业者的权利义务，及时将社会保险、劳动时间、最低工资、休息休假等就业保障纳

入用工合同，清晰界定数据的产权归属，确立劳动者在生产关系中的主体地位，构建以劳动主体

为中心的数字生产关系，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

（三）塑造技术温度：促进平台引入公平机制，合理控制算法式收入差距

公平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理念。马克思认为，“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

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32]。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数

字治理应将公平理念有效嵌入数字劳动正义问题的认知与行动过程，强化数字劳动的保护义务和

责任观念，营造维护数字劳动正义的科技环境 [33]。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算法在促进数字经

济发展的同时，也会产生算法黑箱、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等新型社会问题。为最大限度获

取劳动剩余价值，平台从订单分配到考核评价与奖惩，平台劳动的每一个环节无不被算法所算计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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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实现这一高效决策的核心在于平台智能算法。智能算法是平台的“心”，为平台提供高效率

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数字劳动模式。一是用工决策的算法逻辑。平台智能算法根据平台从业者的时

空分布和顾客需求，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调整，遵循成本最低化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寻求最佳

的人员配置方案。二是收入调节的算法逻辑。平台智能算法并不会因为某一部分平台从业者收入

过低而将需求资源向这部分从业者倾斜，相反它会根据订单任务的完成率将资源向高效率从业者

倾斜，从客观上造成平台从业者收入差距的逐渐拉大，形成了“算法式”贫富差距。三是淘汰机

制的算法逻辑。平台智能算法会根据平台从业者是否健康、是否残疾、是否有犯罪记录等具体情

况进行测评，形成用工决策的基本依据。

在不可阻挡的数字化浪潮中，算法只会越来越强大。从劳动实践的角度，要坚持“以人为本”

的原则，确立平台的算法责任和数据的社会属性，重塑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把握算法技术的主

导权，保障劳动者的创造价值与应有权益。在实际分配任务中，工作效率低的平台从业者会被智

能算法工具理性淘汰出局，成为制造社会不平等的技术性根源。2021 年 9 月，科技部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治理专业ༀ员会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以下简称《伦理规范》)，《伦理规范》

总则第 1 条明确指出：“本规范旨在将伦理道德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促进公平、公正、和谐、

安全，避免偏见、歧视、隐私和信息泄露等问题。”[35] 这一准则将尊重人的主体价值与人工智能

相结合，在保证工具理性朝着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也构建了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和谐，对“偏见、

歧视、隐私和信息泄露等问题”的重视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增添了人性温度，也为促进平台劳

资契约平等锚定了主要基调。因此，要引导数字劳动者明确真实的自我需求，公平获取和使用数

字生产要素，构建以人为本的技术价值观，推动技术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通过法规制度、

伦理道德规制技术对人类文明的数字化塑造，明确数字技术的使用边界 [19]85，提升数字素养和技术

掌控力，把握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主导权，进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技术文明。

五、结语

数字时代，契约平等观念已深入人心，平台为资本创造了新的增殖空间，也为平台劳动者开

创了新的就业领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要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的

战略高度，建构全新的数字劳动正义理论体系，加快维护数字劳动正义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应用，

推动数字技术的互利共赢、共享发展，将技术发展应用于人本身，推动数字惠民，逐步实现加快

数字经济发展和维护数字劳动正义的双重目标。通过国家公权力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行政策性

保护和强制性干预，真正实现平台劳资关系的协调发展。毋庸置疑，随着平台从业人员越来越多，

平台必然成为数字时代促进劳动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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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Contracts and Labor Justice: Unraveling Labor-Capital Dynamics in 
Platform Economies to Guide Future Practices in Terms of Value 

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stablishing harmonious labor-capital relations is an intrinsic requirement for maintaining digital labor justice 

and serves as a foundational guarantee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is study starts with analyzing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 clarifying the contradictions of digital contracts and their alienation principles present in digital platforms. It then addresses 

issues regarding the safeguarding of labor rights within platform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Finally, it proposes strategies on three dimensions of 

institutions, platforms, and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tends to conclude that digital labor justice serves as a contractual guarantee and value guidance for 

labor rights on capital platforms. By reinforcing digital labor sovereignty through state power, improving labor rights protection systems, regulating capital 

platforms and algorithmic power, and rationally distributing benefi ts between platform labor and capital, a human-centered technological value perspective 

can be established to foste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labor justice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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